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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三歲的女童有沒有能力判斷她願不願意跟一個成人發生性行為？2010年的

夏天，最高法院撤銷了一個性侵害女童的判決，撤銷的理由是：檢察官沒有辦法證

明那個性行為的發生是違反女童的意願。這個判決讓很多的媽媽，讓很多的婦女沒

有辦法接受，她們透過網路的串連，發起了白玫瑰的運動，那年夏天的凱道上只有

媽媽的眼淚，她們手舉著白玫瑰，向這個僵化，向這個傲慢的司法體系發出了她們

最強烈的怒吼。 

 

在同一個時間，一位苗栗縣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當他捲走了人民辛苦的納稅

錢以後，透過行賄法官，三個高等法院的法官，一個曾經擔任檢察官退下來的律師，

幫助他逃脫了貪汙罪的追訴。貪瀆法官、恐龍法官在2010年的夏天撼動了整個臺灣

的司法界，有史以來，兩位最高的司法首長，司法院的院長、司法院的副院長辭職

下台。 

 

這樣子的故事讓我們重新再回想了我國過去司法改革，我們曾經做過的努力以

及我們達到的成效，1999年我們開了全國司法改革會議，當臺灣逐漸地建立民主憲

政的時候，我們知道沒有一個讓人民信任的司法，這個國家的民主法治沒有辦法穩

定地向前，但是經過了十年，我們要問一個問題，那個問題是有多少臺灣人民相信

法院判決是公正的，在2011年，我透過了全國面訪的抽樣隨機調查，訪問了超過5000

名臺灣的公民，結果顯示出來的結果是：有過半以上的臺灣人民根本不信任我們司

法的公正性。 

 

有人說對於司法的不信任是因為媒體過度的渲染，是因為媒體把一些奇怪的案

子，透過不理性的方式去煽動民眾的激情，造成了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這個解釋

正確嗎？如果這個解釋正確的話，我們應該看到的是，沒有司法審判經驗的人民，

他們對於司法的不信任會遠遠地高於有實際參與審判經驗的人民，因為有實際參與

審判經驗的人民他們會知道我們司法程序實際進行的狀態並不是像媒體所描述的那

個樣子，但是研究出來的結果讓所有的法律人必須要謙卑的靜下心來，好好地想一

想，為什麼，為什麼有審判經驗的人民他們對於司法不信任的程度是高於沒有審判

經驗的人民？媒體的渲染不是真正的答案。 

 

我們如果進一步的再去比較，對於法官判決的公正性跟警察執行職務的公正性，

我相信對於司法改革有熱忱，曾經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當中，投入努力的法律人，

心裡會覺得非常的難過，警察在一般人民生活的過程當中，他扮演的可能不是一個



非常令人討喜的角色，不管是交通違規的罰單，不管是對於攤販的取締，警察某個

程度上在扮演的國家的公權力，對於人民司法生活的介入、對於人民的處罰。但是

在社會地位上遠遠高於警察的法官，在人民心目當中，對於他們執行職務的公正性

竟然比不上警察。 

 

這樣的一個結果必須讓我們所有臺灣的人民，特別是關注臺灣司法審判的法律

人，我們必須要靜下心來問問臺灣的司法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下一個階段要如

何進行改革。 

 

2010年年底，我們的總統馬英九先生，他提名了新任的司法院院長、副院長上

任，他們上任以後，第一個推出的政策就是要讓人民參與審判，在2011年的時候，

人民觀審這樣子的構想正式推出了，他們希望邀請5位隨機抽樣選出的臺灣公民跟3

名法官，一起坐在法庭上面，針對特定類型的重罪，刑事上面的犯罪，共同地參與

審判，共同地認定事實，判斷被告到底有罪沒有罪，共同決定，如果認定有罪的話，

我們應該要給他們什麼樣子的處罰。 

 

對於人民參與審判的這個概念，在臺灣大家或許會覺得很陌生，或許絕大多數

的認知是從好萊塢的電影上看到美國的陪審團的制度，12個瘋狂的市民，沒有任何

法律的專業訓練，他如何能夠跟有接受完整法學教育的法官一樣，他如何能夠有能

力坐在法庭上面跟法官共同來判斷、共同來進行司法審判？ 

 

但是如果我們把考察的視野放得更大，各位會發現，除了美國好萊塢的電影以

外，國民參與審判早就已經是一個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採行的司法制度，真正跟

臺灣一樣，只有職業法官，法學院畢業，通過司法官的考試，訓練完了以後，年紀

輕輕就可以坐上法庭，斷人生死，這樣的制度在世界上大部份的國家當中是不採行

的。 

 

在圖上各位看到在歐陸，藍色的代表的是我們只有職業法官跟臺灣一樣，沒有

任何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其他的顏色代表了不同各式各樣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作為一個認識的出發點，我們可以從比較法上面，兩種基本的形式來認識什麼是人

民參與審判。 

 

第一種方式就像是各式在電影的法庭劇常常看到的美國的陪審制，12名公民聚

集在一起去判斷被告到底有沒有做檢察官指控他的犯罪行為，這個時候這些公民他



們在做的是對於過去歷史事實的認定，人到底是誰殺的，這樣的行為跟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因果關係，對於這些問題的判斷，老實說從法學院訓練出來法律系的學生並

沒有高於一般人民的能力，我們知道如何解釋法律，我們知道法條如何規定，但是

我們對於過去歷史事實的判斷是跟一般人一樣，透過我們的生活經驗。 

 

另外一種模式是德國的參審制，人民跟法官混合在一起共同討論，這兩種模式

在過去幾年，亞洲我們看到了韓國他們採行美國的陪審團制，日本在2009年裁判員

的制度當中，他採用德國的參審制，但是司法院所推出來的觀審制，目前在臺灣社

會當中，對於很多法律專業團體所提出來的問題是，你找人民去參與審判，只是要

讓人民看到表示意見，而不讓人民跟法官共同做成最後的判斷嗎？ 

 

對於很多人來講，一定會很擔心，人民有這個能力參與審判，臺灣人民願意參

與審判嗎？調查的結果發現，高達八成的臺灣人民支持引進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同時曾經實際經歷過司法程序，有著訴訟經驗的人民，他們贊成的比例比沒有這樣

子經驗的人民還要來得高，我們可能必須要仔細地想一想說，人民參與審判，我們

希望達成什麼樣子的目的？ 

 

第一個重要的目的，我們當然是希望他能夠影響案件最後的結果，不是由法官

專斷，在很多司法案件最後的判斷當中，我們都需要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有著不同

生活經驗的人他們對於正義的感情，能夠透過人民參與審判融入到最後的司法判決

當中，警察拿著棍棒不斷地毆打已經躺在地上參與和平抗議的公民，到底是權力的

正當行使還是國家暴力行為的濫用，到底必要還是不必要？一個政治人物在一個晚

上燒了2.3億，辦了一個很大的舞台劇，到底是在圖利廠商還是在合法的支出政府的

預算？面對這樣子的政治人物，人民發出怒吼，說這樣子的權力行使是人渣，到底

是憲法言論自由的行使還是應該用刑法處罰的誹謗罪？這些問題真的適合交由只有

受過法律訓練的法律人來判斷嗎？ 

 

第二個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打開司法的這個黑盒子，讓整個司法的程序一般的人

民可以參與，它更具有透明性，它具有可接近性，人民在實際參與的過程當中，他

不僅在分享整個國家權力在司法這個作用權力的行使，他更在透過實際的參與，能

夠讓這個司法程序受到公眾的檢視跟監督，也能夠促進他們對於整個司法程序，對

於法院裁判的認識跟瞭解，在這兩個交互作用的影響下，我們最後希望達成什麼樣

的目的，我們希望達成的目的就是能夠去強化、能夠去增加這個司法判決它的合法

性、它的正當性、它的可信任性。 



 

我在美國受教育的時候，我法學院的教授跟我講了一句話，我到今天還印象深

刻，他說：人民相信司法裁判是公正這件事情它的重要性絕對不亞於司法裁判客觀

上真正是公正。臺灣的司法改革經過了十幾年的努力，走到了今天，我們還在原地

踏步嗎？我們如果對於整個司法制度的運作充滿了不滿，我們希望能夠改變它，我

們就應該更大刀闊斧，我們就應該更有勇氣，重新地去思考，在憲法下面這個司法

權應該如何地來運作，應該如何地讓人民可以參與。 

 

接下來我們要面對的工作還非常的多，我們到底是在職業法官的道路上面想要

去淘汰壞法官，除了這個以外，我們到底要走向德國的參審制，還是要走向美國的

陪審制，這些問題需要更多的討論、更多的思考，但是這樣的工作絕對不能讓掌握

權力的人由上而下的上令下達，我們要改變臺灣的司法，必須要邀請所有的人民一

起共同來參與，一起共同來討論，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凝聚我們的共識，為臺灣司

法改革的未來尋得一個新的春天，謝謝。 

 

(掌聲) 

 


